
附件一、遠洋漁船裝設船舶攝錄影系統硬體規格及設定 

一、主機規格要求如下： 

(一)支援類比訊號傳輸或同時支援類比訊號與網路/數位訊號傳輸。 

(二)可支援八支以上鏡頭。 

(三)影像壓縮格式 H.265以上。 

(四)錄影解析度二百萬像素以上。 

(五)錄影張數可支援每秒十五張（幀）以上。 

(六)操作介面須有繁體中文選項。 

(七)魷釣漁船及圍網漁船硬碟總容量應足以支援半年以上錄影時間

檔案儲存；其他遠洋漁船硬碟總容量足以支援一年以上錄影時間

檔案儲存。 

(八)主機內建多顆硬碟時，須採單硬碟輪流儲存模式。 

(九)硬碟須能獨立外接 Microsoft Windows 作業系統電腦並讀取檔

案、撥放及匯出影片檔。 

二、攝影鏡頭規格要求如下： 

(一)具夜視功能。 

(二)防水防塵等級 IP66以上。 

(三)錄影解析度二百萬像素以上。 

(四)錄影張數可支援每秒十五張（幀）以上。 

三、主機錄影功能應符合下列設定： 

(一)影像壓縮格式 H.265以上。 

(二)錄影解析度二百萬像素以上。 

(三)錄影張數可支援每秒十五張（幀）以上。 

(四)錄影影像畫質（圖像品質）設定「中等」或「一般」以上。 


